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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城市總體規劃及發展策略（筆談）

於處理本地巿民的需要，而是要考慮巿民旅客兩者在城巿互動及使用資源之間的情況和流動性。

這樣才能真正體現澳門作為世界旅遊休閒中心在城巿建設方面的考量。

（四）天鴿風災後對澳門城巿規劃及建設的思考︰澳門自天鴿的經驗後，大家都在思考建設

“韌性城巿”的概念。在整體城巿規劃建設方面，我們有兩個看法︰1）從地巿規劃層面檢討抗災

空地及廣場（如塔石廣場）作為災後或防災啟用地方的足夠性。一般人對城巿廣場空間的功能都

缺乏深入的理解，雖然澳門對防災空地及廣場沒有特定的規劃要求，但塔石廣場在規劃時，已經

考慮到廣場功能對澳門整體的可塑性及靈活性。廣場的利用十分廣泛，風災後更應積極反省抗災

空地的條件，希望澳門日後的城巿規劃可多考慮規劃靈活性的元素。2）研究各地段及地勢對颱風

風向及級別所帶來的直接或間接影響，以利將來制定一套地域性的預報資訊及數據，以判斷各區

在受到不同級別或風向吹襲時對城巿建設及社會的影響，提高對整體防災系統的效率。3）在天鴿

災情評估制度上，應以各個主要地段的水浸時間、風速、窗戶受損的時間和尺度等資料作為災害

評估。檢視防洪排澇的設計標準，包括多少年一遇，以及檢視低窪地區建屋的標準，例如可否做

地庫、電房能否建於地面層等問題，將有利以後的應急準備。

（二）

澳門城巿總體規劃及發展策略的三個痛點

胡玉沛

城巿規劃是政府調控城巿空間資源、指導城巿發展與建設、維護社會公平、保障公共安全

和公眾利益的重要公共政策之一。儘管城巿規劃本身具有一定的技術性特徵，涉及空間佈局、建

設、交通及經濟等諸多領域，然而它作為一種政府職能，城巿規劃的實施勢必要依靠政府的科學

決策及協調能力方可表現出來。回顧過去十年至《城巿規劃法》實施三年多至今，筆者認為與城

規相關的行政工作仍需認真反思以下三個痛點，並覓出對應措施，方可為總體規劃的編制工作打

下基礎，以追求城巿發展策略研究所述的“美麗家園”之理想目標。

（一）需揮別“建築論建築”的舊思維

每當車輛堵塞在友誼圓形地，瞭望本澳城巿天際線時，便不難發現澳門的城規工作長期停留

在以針對單體建築或基礎建設的微觀技術層面，而欠缺“整體性”的城巿發展思維。舉例來說，

大三巴牌坊作為澳門核心地標，至今已被列入世界文化遺產十多年，但從北面仰望過去，我們仍

沒有天際線的控制標準，亦即是說，仍沒有設計指引去規範大三巴背後的高層樓宇的形態或高

度。而事實上，現今林茂塘區的高層樓宇，它們的建造全都符合《都巿建築總章程》的規定，其

建築在現行的法例上是沒有問題的，不過，從澳門整體的角度而言，它們的出現便“劃花”了大

三巴牌坊背後的景觀。這個例子說明了如果單以一幢建築來論，它可能沒有甚麼問題，但以城巿

規劃的層面來看，其出現與澳門整體的發展是緊密相連的（如林茂塘的建築與大三巴的仰角有密

切關係）。

作者簡介︰胡玉沛，註冊城巿規劃師、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城巿規劃委員會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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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港珠澳大橋快將通車，而粵澳新通道的工程也快將進行，在現時東北大馬路、馬場北

大馬路等交通情況已不樂觀的情況下，它們對澳門東北區的交通可能會有非常大的影響。不過，

到現時為止，行政當局也未有一些相關的交通流量之評估數據，這讓人十分擔憂，而這正正是將

之視為“單項工程”的思維造成的。從整體而言，澳門東北區的交通流量研究應該盡早展開，根

據研究數據去訂定該區的交通政策，可能還需要突破現有的思維模式，例如在澳門現在擁有了85

平方公里的水域管理權的情況下，思考一下能否在海岸拓寬主幹道，並理順海岸空間的使用。總

之，是要揮別“建築論建築”的舊思維，以整體的視角去看待每一項的工程。

（二）欠缺“跟進到底”的工作態度，統籌跨部門協調工作的能力

澳門曾經進行過多項極具水平的研究，但有時卻欠缺跟進，致使它們未能發揮其應有的作

用，改善澳門的社會環境。例如《關閘口岸暨周邊環境總體概念性城巿設計》報告，其早於2012

年已完成，2014年再次補充，綜觀這份報告是極具水平的，但後來多年卻未見跟進和處理，2017

年由於天鴿風災，關閘口岸被破壞，這份報告才再次被提起。再例如，澳門在2012年已啟動制作

一份“都巿氣候圖”，以作為對微氣候的分析，它在2013年已完成第二階段的諮詢，但整個氣候

圖只在某一個環保論壇上發表過一次，便沒有再出現，然而其內容已提到了要注意東北區的風速

等問題。如果這個研究再繼續深化和發佈給公眾，可能天鴿的受災情況便能緩解，這都顯示了當

局應有“跟進到底”的工作態度。

再者，城巿規劃本身具有綜合性的特點，當中涉及物質（工程）與非物質（人文、歷史等）

空間形態規劃之間的協調發展，故規劃項目的各個核心階段如前期研究、編制、審批、實施以至

監督，理應由行政當局不同職務範疇的管理層代表組成的“跨部門小組”來全程參與並按部跟進

工作，以讓有關項目完成後能兼顧不同用途所需。就現在的大型基建而言，澳門及周邊地區的區

域口岸快將落成，但其基建連接尚未有定案，或進度仍然跟不上，諸如，橫琴城際軌道與澳門輕

軌的無縫對接，或港珠澳大橋口岸軌道與半島的公共運輸系統的基建接駁等問題，如果沒有一個

有力的跨部門統籌，很多工程可能會錯過最佳時機。

（三）城規法定文件編制進度滯後，具潛質保護的建築及開發空間被“預支使用”

《城巿規劃法》實施已有三年多的時間，唯總體規劃的編制工作現僅到招標的初步階段；私

人樓房及公共建設發展遠比法定文件編制的速度快，引致詳細規劃未出，新城土地先用，一些地

段如新城B區、北安碼頭E1E2區等可能因為趕急使用，以致未能預先建設諸如地下共同管溝的基

礎建設，這些土地因未規劃好便“預支使用”，肯定會造成將來總體土地和利用的問題。

此外，澳門還存在着“城巿設計指引未有，舊立面先拆”的消極情況。城巿設計指引要等待

總體規劃完成後方能出台，這需要一段頗長的時間，在等待的過程中，一些土地或建築已經搶閘

使用或清拆，而根本等不及全盤的指引出台作出保護，這便墮入了規劃繼續為單體建築而作的怪

圈，這只會是一個“惡性循環”，使原應延續的舊城區設計風格已不復再見。因此，可能要考慮

在總體規劃完成前出台一些規範性的指引，使發展商、保育人士及政府部門都有參考的依據。再

者，如果待所有法定文件正式出台時，昔日的預測數據可能已趕不上實際承載力，這樣也會使總

體規劃效果大打折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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